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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注意事項：承辦人在辦理案件歸檔時應同時填報本表，並於2日內送政風室憑辦。

二、法令依據：

(一)法務部93年10月4日法政字第0930032775號函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第1項第2款所定「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」，係指國家機密

原核定機關及收受國家機密機關之得知悉、持有或使用該項機密事項業務人員，而不論其工作性質、接觸、瞭解程度。

(二)法務部96年9月17日法令字第 0961113749 號令略以，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對於 核定、辦理國家機密人員之出境管制，係以得接觸

知悉國家機密實質內容者為限。

(三)法務部104年3月11日法廉字第10407003670 號函略以，國家機密保護法 26條第1項第2款所稱「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」，係指國

家機密原核定機關及收受國家機 密機關之得知悉、持有或使用該項機密事項業務人員。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國家機密案件處理人員明細表

機密案件 經辦人員

範例1 機密 114230000

000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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